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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0 年 證 券 及 期 貨 和 公 司 法 例 (結 構 性 產 品 修 訂 ) 

條 例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 

 

認 可 機 構 發 行 的  

貨 幣 掛 鈎 票 據 、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和 貨 幣 及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的  

現 行 監 管 安 排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認 可 機 構 發 行 貨 幣 掛 鈎

票 據、利 率 掛 鈎 票 據 和 貨 幣 及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(掛 鈎 票 據 )的 現 行 監

管 安 排，包 括 香 港 金 融 管 理 局 (金 管 局 )發 出 的 相 關 守 則 ／ 指 引 ，

以 及 上 述 產 品 在 香 港 市 場 的 常 見 類 別 及 相 關 數 量 。  

 

監 管 安 排  

 

2. 金 管 局 負 責 監 管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的 銷 售 (不 論 有 關 產 品

的 發 行 人 是 否 認 可 機 構 )，此 乃 作 為 監 管 認 可 機 構 銷 售 投 資 產 品

的 一 部 分 。  

 

3. 金 管 局 對 認 可 機 構 銷 售 投 資 產 品 的 監 管 模 式 包 括 發

出 指 引 ／ 通 告 ， 以 及 進 行 定 期 現 場 審 查 與 非 現 場 審 查 ， 以 確 保

認 可 機 構 遵 守 監 管 規 定 。  

 

指 引 ／ 通 告  

 

4. 金 管 局 曾 發 出 多 項 指 引 ／ 通 告，就 銷 售 投 資 產 品 所 須

達 到 的 標 準 及 預 期 業 界 採 取 的 手 法 提 供 實 際 指 引 。 請 參 閱 附 件

A 有 關 銷 售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的 主 要 監 管 規 定 的 相 關 指 引 ／ 通 告 一

覽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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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作 為 整 體 原 則，金 管 局 要 求 認 可 機 構 在 銷 售 上 述 掛 鈎

票 據 時 須 遵 守 按 照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(證 監 會 )對 中 介

人 銷 售 證 券 產 品 實 施 的 要 求 而 定 出 的 標 準 。 此 外 ， 金 管 局 於 雷

曼 事 件 後 推 出 的 新 監 管 措 施 ， 亦 適 用 於 認 可 機 構 銷 售 上 述 掛 鈎

票 據 。 主 要 規 定 摘 要 如 下 ：  

 

推 廣 材 料  

 

6. 根 據 金 管 局 於 2009 年 7 月 13 日 發 出 的 通 告 (《 銷 售 投

資 產 品 》)， 就 所 有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的 推 廣 材 料 而 言 ， 認 可 機 構 須

遵 守 與 證 監 會 就 有 關 推 廣 材 料 發 出 的 相 若 的 標 準 ， 包 括 證 監 會

於 2008 年 10 月 3 日 向 零 售 投 資 產 品 發 行 人 發 出 的 通 函 及 證 監

會 於 2008 年 12 月 5 日 向 獲 證 監 會 認 可 的 集 體 投 資 計 劃 發 行 人

發 出 的 函 件 所 載 的 加 強 披 露 要 求 。 尤 其 ， 推 廣 材 料 必 須 清 晰 、

公 正 及 以 持 平 的 觀 點 呈 述 有 關 產 品 ， 並 附 帶 充 分 且 顯 眼 的 風 險

披 露 及 符 合 所 有 適 用 規 定 。  

 

在 銷 售 過 程 中 披 露 產 品 特 點 及 風 險  

 

7. 除 在 推 廣 材 料 中 作 出 適 當 披 露 外，認 可 機 構 須 在 銷 售

過 程 中 清 楚 披 露 投 資 產 品 的 主 要 特 點 及 風 險 ， 尤 其 向 客 戶 推 廣

及 銷 售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時 應 清 楚 披 露 ：  

 

(a) 說 明 這 些 產 品 並 不 等 同 定 期 存 款，亦 不 是 香 港 存

款 保 障 計 劃 下 的 受 保 存 款 ；  

(b) 如 適 用 ， 指 出 這 些 產 品 並 不 保 本 ；    

(c) 闡 明 這 些 產 品 的 性 質，以 及 它 們 是 否 包 含 任 何 衍

生 工 具 及 ／ 或 槓 桿 成 分，以 及 有 關 投 資 的 主 要 風

險 ， 包 括 其 可 能 涉 及 重 大 虧 損 的 風 險 ；  

(d) 任 何 有 關 投 資 的 最 高 預 期 回 報 的 披 露，必 須 同 時

附 帶 同 等 顯 眼 及 清 晰 的 警 告，說 明 投 資 者 須 承 擔

投 資 可 能 出 現 虧 損 的 風 險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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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以 下 的 「 健 康 警 告 」：  

「 此 乃 涉 及 金 融 衍 生 工 具 的 結 構 性 產 品。投 資 決

定 是 由 閣 下 自 行 作 出 的 ， 但 閣 下 不 應 投 資 於 該

[產 品 名 稱 ／ 類 型 ]，除 非 中 介 人 於 銷 售 該 產 品 時

已 向 閣 下 解 釋 經 考 慮 閣 下 的 財 務 情 況、投 資 經 驗

及 目 標 後 ， 該 產 品 是 適 合 閣 下 的 。 」。  

 

此 外 ， 認 可 機 構 須 制 訂 適 當 程 序 ， 確 定 客 戶 對 產 品 的 性 質 、 結

構 及 風 險 有 合 理 的 了 解 。  

 

有 關 銷 售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的 其 他 主 要 規 定  

 

8. 金 管 局 根 據 證 監 會 就 銷 售 證 券 產 品 的 規 定，要 求 認 可

機 構 確 保 有 適 當 的 管 控 措 施 、 稽 核 根 據 、 由 管 理 層 監 察 客 戶 風

險 狀 況 評 估 、 產 品 盡 職 審 查 及 適 合 性 評 估 。 此 外 ， 認 可 機 構 銷

售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時 須 採 取 因 應 《 香 港 金 融 管 理 局 就 分 銷 與 雷 曼

集 團 公 司 相 關 的 結 構 性 投 資 產 品 的 事 宜 提 交 的 報 告 》 建 議 而 推

出 的 新 措 施 ， 其 中 包 括 ：  

 

(a) 認 可 機 構 銷 售 投 資 產 品 須 遵 守 分 隔 措 施 (即 在 投

資 專 區 而 非 一 般 銀 行 業 務 範 圍 進 行 )， 確 保 更 明

確 劃 清 與 傳 統 接 受 存 款 業 務 的 區 別 。  

(b) 客 戶 風 險 狀 況 評 估 應 獨 立 於 銷 售 程 序，並 由 與 銷

售 無 關 的 職 員 進 行，以 及 為 評 估 程 序 錄 音。客 戶

應 獲 提 供 有 關 其 風 險 狀 況 分 析 的 副 本，並 須 確 認

同 意 風 險 狀 況 分 析 結 果 正 確 。  

(c) 銷 售 過 程 及 相 關 安 排 應 作 錄 音 。  

(d) 認 可 機 構 應 提 醒 投 資 者 注 意 以 上 第 7 段 (e)項 所

載，並 以 合 理 的 字 體 尺 寸 印 出 的「 健 康 警 告 」聲

明 。  

(e) 若 銷 售 的 投 資 產 品 所 獲 指 定 的 風 險 評 級 與 客 戶

風 險 狀 況 分 析 結 果 之 間 出 現 風 險 錯 配，認 可 機 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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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保 存 完 整 文 件 詳 細 記 錄 客 戶 作 出 該 投 資 決 定

的 原 因、為 銷 售 程 序 錄 音，以 及 由 認 可 機 構 主 管

人 員 加 簽 確 認 。  

(f) 認 可 機 構 應 持 續 檢 討 投 資 產 品 的 風 險 評 級，而 若

經 檢 討 後 調 高 某 產 品 的 風 險 評 級，認 可 機 構 應 向

接 受 其 推 薦 及 已 購 買 該 產 品 的 客 戶 披 露 有 關 情

況 。  

(g) 認 可 機 構 應 實 施 適 當 的 喬 裝 客 戶 檢 查，以 測 試 銷

售 程 序 。  

(h) 認 可 機 構 應 設 立 適 當 的 程 序 及 管 控 措 施，以 確 保

前 線 銷 售 人 員 所 獲 花 紅 不 會 純 粹 根 據 財 務 表 現

來 計 算 ， 而 是 會 顧 及 其 他 因 素 (包 括 有 否 遵 守 最

佳 營 運 指 引 及 行 為 守 則 )。  

 

9. 為 使 對 非 上 市 衍 生 工 具 產 品 認 識 較 少 的 零 售 客 戶 (如

長 者 及 首 次 購 買 有 關 產 品 而 風 險 集 中 度 較 高 的 人 士 )得 到 額 外

保 障 ， 金 管 局 已 實 施 落 單 冷 靜 期 的 安 排 ， 讓 他 們 在 發 出 交 易 指

示 前 可 以 有 更 多 時 間 考 慮 是 否 適 合 作 出 有 關 投 資 。 上 述 掛 鈎 票

據 須 遵 守 有 關 落 單 冷 靜 期 的 安 排 ， 認 可 機 構 最 遲 須 在 2011 年 1

月 1 日 實 施 。
1
 

 

10. 金 管 局 將 繼 續 與 銀 行 界 合 作 檢 討 有 關 的 監 管 規 定，並

視 乎 需 要 予 以 加 強 。 例 如 ， 金 管 局 正 聯 同 業 界 研 究 相 關 建 議 ，

擬 規 定 向 零 售 客 戶 銷 售 時 就 某 些 不 屬 證 監 會 認 可 制 度 範 圍 的 非

上 市 投 資 產 品 (包 括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)派 發 產 品 資 料 概 要
2
。  

 

現 場 審 查  

 

11. 金 管 局 對 認 可 機 構 銷 售 投 資 產 品 (包 括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)

進 行 定 期 現 場 審 查 ， 目 的 是 了 解 認 可 機 構 如 何 銷 售 投 資 產 品 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認 可 機 構 的 實 施 時 間 表 已 考 慮 到 它 們 為 執 行 落 單 冷 靜 期 而 需 作 出 的 準 備 。  
2  產 品 資 料 概 要 會 以 淺 白 文 字 精 要 地 說 明 有 關 投 資 產 品 的 資 料 ， 以 助 投 資 者 明 白 其

主 要 特 性 及 風 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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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 保 認 可 機 構 遵 守 相 關 的 監 管 規 定 。 在 現 場 審 查 中 ， 金 管 局 會

抽 查 及 訪 問 部 分 相 關 員 工。抽 查 範 圍 包 括 推 廣 材 料、培 訓 物 品 、

銷 售 程 序 的 記 錄 (如 錄 音 )及 交 易 文 件 等 。  

 

喬 裝 客 戶 檢 查  

 

12. 在 2010 年 ， 金 管 局 與 證 監 會 聯 合 推 出 喬 裝 客 戶 檢 查

計 劃 ， 以 助 了 解 中 介 人 銷 售 非 上 市 投 資 產 品 的 手 法 。 就 銀 行 界

而 言 ， 金 管 局 已 將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一 併 列 入 該 計 劃 的 涵 蓋 範 圍 。

兩 間 監 管 機 構 正 在 檢 討 喬 裝 客 戶 檢 查 計 劃 的 結 果 。  

 

非 現 場 審 查  

 

13. 除 現 場 審 查 外，金 管 局 亦 進 行 非 現 場 審 查，其 中 包 括

跟 進 在 現 場 審 查 或 循 其 他 途 徑 (如 認 可 機 構 的 內 部 查 核 及 喬 裝

客 戶 檢 查 )所 發 現 到 認 可 機 構 的 系 統 中 的 任 何 不 足 之 處 。  

 

14. 由 2010 年 起 ， 所 有 零 售 銀 行 須 向 金 管 局 提 交 有 關 銷

售 投 資 產 品 的 季 度 調 查 。 調 查 目 的 是 收 集 有 關 零 售 銀 行 向 零 售

客 戶 銷 售 投 資 產 品 (包 括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)的 資 料，以 助 金 管 局 進 行

非 現 場 監 控 、 分 配 進 行 監 管 的 資 源 及 定 出 現 場 審 查 的 範 圍 與 重

點 。  

 

15. 若 在 日 常 監 管 及 ／ 或 處 理 投 訴 時 發 現 任 何 事 件 對 根

據 《 銀 行 業 條 例 》 第 20 條 獲 得 金 管 局 註 冊 的 銀 行 員 工
3
 的 適 當

人 選 條 件 可 能 造 成 重 大 不 利 影 響 ， 有 關 個 案 將 轉 介 金 管 局 法 規

部 ， 以 考 慮 所 需 採 取 的 行 動 。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這 是 指 受 聘 於 註 冊 機 構 以 從 事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》所 訂 受 規 管 活 動 的「 有 關 人 士 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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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見 的 產 品 類 別  

 

16. 正 如 立 法 會 CB(1)466/10-11(01)號 文 件 (於 2010 年 11

月 16 日 發 出 )附 件 所 載 ， 零 售 銀 行 向 零 售 客 戶 銷 售 的 常 見 掛 鈎

票 據 類 別 包 括 ： 保 本 貨 幣 掛 鈎 存 款 、 非 保 本 貨 幣 掛 鈎 存 款 ， 以

及 保 本 利 率 掛 鈎 存 款 。 有 關 這 些 產 品 的 性 質 ， 請 參 閱 附 件 B
4
。

零 售 客 戶 投 資 貨 幣 及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在 香 港 並 不 常 見 。  

 

17. 根 據 投 資 產 品 的 季 度 調 查 ， 香 港 零 售 銀 行 在 2010 年

上 半 年 向 零 售 客 戶 銷 售 約 值 3,230 億 港 元 的 貨 幣 掛 鈎 票 據 及 約

值 20 億 港 元 的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。  

 

前 瞻  

 

18. 正 如 立 法 會 CB(1)466/10-11(01)號 文 件 所 載，上 述 掛 鈎

票 據 與 一 般 銀 行 存 款 產 品 相 近 ， 而 有 別 於 股 票 掛 鈎 票 據 等 其 他

結 構 性 產 品 。 在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例 》 的 規 管 範 疇 中 ， 就 結 構 性

產 品 向 證 監 會 申 請 獲 得 認 可 的 主 要 要 求 （ 如 發 行 人 ／ 保 證 人 的

資 格 、 參 考 資 產 的 標 準 、 抵 押 品 的 標 準 ） 不 適 用 於 上 述 掛 鈎 票

據 。 這 是 由 於 ︰ (i)發 行 人 是 認 可 機 構 （ 即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的 直 接

交 易 對 手 是 擁 有 實 質 資 產 的 認 可 機 構 ）；(ii)「 參 考 資 產 」是 貨 幣

或 利 率，這 與 股 份 或 債 券 有 很 大 區 別；以 及 (iii)由 於 上 述 掛 鈎 票

據 的 直 接 交 易 對 手 是 擁 有 實 質 資 產 的 認 可 機 構 ， 有 關 產 品 沒 有

抵 押 品 。  

 

19. 有 鑑 於 上 述 的 安 排，以 及 其 他 主 要 巿 場 的 做 法 並 無 對

上 述 掛 鈎 票 據 的 公 開 要 約 實 施 認 可 規 定 ， 我 們 認 為 上 述 掛 鈎 票

據 投 資 者 的 利 益 已 在 金 管 局 現 行 監 管 制 度 下 得 到 適 當 保 障 ， 並

無 必 要 對 認 可 機 構 發 行 的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及 其 要 約 文 件 實 施 認 可

規 定 。 如 規 定 認 可 機 構 發 行 的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須 獲 認 可 ， 會 對 認

可 機 構 造 成 不 必 要 的 合 規 負 擔 ； 再 者 ， 上 述 掛 鈎 票 據 是 銀 行 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此 部 分 轉 載 自 立 法 會 CB(1)466/10-11(01)號 文 件 附 件 ， 以 便 委 員 參 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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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 或 財 資 部 門 的 產 品 ， 而 該 等 部 門 的 活 動 是 全 球 貨 幣 市 場 的 組

成 部 分 ， 此 舉 會 削 弱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的 競 爭 力 。  

 
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
香 港 金 融 管 理 局  

2010 年 1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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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

 

金 管 局 就 銷 售 掛 鈎 票 據 發 出 的 相 關 指 引 ／ 通 告 一 覽 表  

 

指 引 ／ 通 告  

 

發 出 日 期  

「 人 民 幣 存 款 、 投 資 及 保 險 產 品 的 銷 售 」  

 

2010 年 9 月 16 日  

「 就 零 售 客 戶 實 施 落 單 冷 靜 期 的 措 施 」  2010 年 5 月 20 日  

 

「 銷 售 投 資 產 品 」  

 

2009 年 7 月 13 日  

「 實 施《 金 管 局 就 分 銷 與 雷 曼 集 團 公 司 相 關

的 結 構 性 投 資 產 品 的 事 宜 提 交 的 報 告 》中 的

建 議 」  

 

2009 年 3 月 25 日  

 

 

「 金 管 局 就 分 銷 與 雷 曼 集 團 公 司 相 關 的 結

構 性 投 資 產 品 的 事 宜 所 編 制 的 報 告 」  

 

2009 年 1 月 9 日  

「 向 零 售 客 戶 銷 售 投 資 產 品 」  

 

此 函 件 最 初 於 2008

年 10 月 23 日 向 部 分

零 售 銀 行 發 出，其 後

於 2008 年 12 月 11

日 以 通 告 形 式 再 發

出  

 

「 零 售 財 富 管 理 業 務 」  2006 年 3 月 3 日  

 

《 監 管 政 策 手 冊 》之 IC-4「 處 理 投 訴 的 程 序 」

  

2002 年 2 月 2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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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見 貨 幣 掛 鈎 票 據 、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 

和 貨 幣 及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的 性 質  

 

貨 幣 掛 鈎 票 據  

 

  香 港 零 售 銀 行 向 零 售 客 戶 銷 售 的 貨 幣 掛 鈎 票 據 中，以 貨 幣 掛

鈎 存 款 較 為 常 見。保 本 貨 幣 掛 鈎 存 款 及 非 保 本 貨 幣 掛 鈎 存 款

都 是 銀 行 普 遍 向 零 售 客 戶 銷 售 的 產 品 。  

 

  以 一 般 的 保 本 貨 幣 掛 鈎 存 款 來 說 ， 客 戶 可 選 擇 存 款 貨 幣 (即

存 入 存 款 的 貨 幣 )和 掛 鈎 貨 幣 (即 參 考 貨 幣 )。在 到 期 日，客 戶

可 取 回 以 存 款 貨 幣 支 付 的 全 數 本 金 及 利 息，但 利 息 金 額 視 乎

在 釐 定 兌 換 率 當 日 存 款 貨 幣 與 掛 鈎 貨 幣 的 兌 換 率 而 定 。  

 

  以 一 般 的 非 保 本 貨 幣 掛 鈎 存 款 來 說，客 戶 可 選 擇 存 款 貨 幣 和

掛 鈎 貨 幣。在 到 期 日，客 戶 會 收 到 以 貶 值 了 的 貨 幣 支 付 的 全

數 本 金 及 利 息 。 如 掛 鈎 貨 幣 貶 值 ， 客 戶 可 能 會 蒙 受 資 本 損

失 ， 而 損 失 多 寡 則 視 乎 貶 值 的 幅 度 而 定 。    

 

  貨 幣 掛 鈎 存 款 的 主 要 風 險，包 括 外 幣 匯 率 可 能 表 現 欠 佳 及 發

行 銀 行 的 信 貸 風 險。貨 幣 掛 鈎 存 款 不 受 香 港 的 存 款 保 障 計 劃

保 障。投 資 者 應 願 意 並 在 財 政 能 力 上 可 以 應 付，在 整 段 投 資

期 內 不 動 用 貨 幣 掛 鈎 存 款 的 本 金 。   

 

利 率 掛 鈎 票 據  

 

  香 港 零 售 銀 行 向 零 售 客 戶 銷 售 的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中，以 利 率 掛

鈎 存 款 較 為 常 見 ， 而 其 中 又 以 保 本 利 率 掛 鈎 存 款 較 為 普 遍 。

客 戶 可 選 擇 參 考 利 率 指 數 (例 如 美 元 六 個 月 倫 敦 銀 行 同 業 拆

息 率 )。 視 乎 個 別 利 率 掛 鈎 存 款 的 特 定 結 構 ， 客 戶 在 投 資 期

附件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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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可 能 獲 定 期 派 息，金 額 視 乎 由 客 戶 所 選 定 的 參 考 利 率 指 數

的 表 現 而 定 。 在 到 期 日 ， 客 戶 可 取 回 全 數 本 金 ， 另 加 利 息 ，

利 息 金 額 視 乎 參 考 利 率 指 數 的 表 現 而 定 。  

 

  利 率 掛 鈎 存 款 的 主 要 風 險，包 括 參 考 利 率 指 數 可 能 表 現 欠 佳

及 發 行 銀 行 的 信 貸 風 險。利 率 掛 鈎 存 款 不 受 香 港 的 存 款 保 障

計 劃 保 障。投 資 者 應 願 意 並 在 財 政 能 力 上 可 以 應 付，在 整 段

投 資 期 內 不 動 用 利 率 掛 鈎 存 款 的 本 金 。   

 

貨 幣 及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 

 

  零 售 客 戶 投 資 貨 幣 及 利 率 掛 鈎 票 據 在 香 港 並 不 常 見 。  




